遂宁市低收入家庭认证中心关于

2021年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的报告

一、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遂宁市低收入家庭认证中心为遂宁市民政局所属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二）机构职能

主要负责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定信息库的建设、日常维护和管理工作，承办低收入家庭认证信访工作，协助指导县（区）低收入家庭收入认证工作。
（三）人员概况

2021年遂宁市低收入家庭认证中心年末实有在职人员3人，退休人员1人。

二、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21年遂宁市低收入家庭认证中心财政拨款收入41.78万元。
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21年遂宁市低收入家庭认证中心支出决算总额为 41.1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4.28万元，项目支出7.5万元。

遂宁市低收入家庭认证中心预算安排支出主要用于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项目相关工作。

基本支出主要用于单位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津贴补贴、保险等人员经费支出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差旅费、会议费等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项目支出主要用于信息化建设运行维护经费。
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预算管理情况
1．预算编制情况。根据市财政局《关于编制市级部门2020－2022年支出规划和2020年部门预算的通知》（遂财预〔2019〕21号）文件精神，按照厉行节约、从紧从严的要求，实行项目支出按额度总控、具体项目按零基编制的方法。一是准确填报单位基础信息，认真测算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需求；二是根据工作职能职责和年度工作计划，设立专项项目，细化量化项目绩效指标，确保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和专项绩效目标编制的科学完整。2021年度预算编制阶段，组织对信息化建设运行维护费项目项目等1个项目开展了预算事前绩效评估，对信息化建设运行维护费项目个项目编制了绩效目标，预算执行过程中，选取1个项目开展绩效监控，年终执行完毕后，对1个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    2．预算执行情况。基本支出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和规定，项目支出严格按照项目用途使用，做到专款专用，切实保障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公用经费和“三公”经费控制率符合要求。开展财政资金绩效动态运行监控，定期上报预算执行情况，提高预算执行率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年终根据预算执行情况分析，科学调整下一年度项目预算编制，优化预算安排和支出结构。

（二）结果应用情况

1．预决算公开。按市财政局的统一部署，由市民政局统一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了2020年部门预算和2021年部门决算。单位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完整、准确。2021年部门决算待市财政局批复后进行公示。

2．财政监督情况。未出现预算管理方面违纪违规问题。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1．按照市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三级指标评价体系分析，我单位2021年设立的绩效目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符合职能职责。绩效指标清晰、可量化，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相对应，与2021年预算资金相匹配。预算配置科学合理，预算执行积极有效，预算管理透明规范，资产管理安全，职责履行目标完成、质量达标，履职效益较好。

2．我单位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严格落实厉行节约的原则，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过程和手续，项目的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资金使用规范，政策执行有力，有效发挥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存在的问题

依据工作实际，我单位财务人员退休后，接手人员业务不熟悉，项目绩效目标编制业务水平不足，业务水平还需进一步培训强化。
（三）改进建议

加强目标绩效管理工作力度，建议经常性的开展相关业务培训，进一步提升绩效目标编制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完善项目责任制，增强绩效评价主体责任意识。加强沟通协调，定期做好预算执行分析，及时了解预算执行差异，合理调整、纠正预算执行偏差，强化预算执行，提高预算完成率。

   附件：2021年遂宁市低收入家庭认证中心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表                     

   遂宁市低收入家庭认证中心
                                2021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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